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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加强新房监管：交房3个月内不得擅自拆除和出售样板房

  

3月19日，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建商品房销售全
过程监管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及将全面实施新建商品房项目销售“事前
、事中、事后”全过程监管，并且要求，交付标准样板房自集中交付之日起3个月
内不得擅自拆除、出售。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明确了商品房预售申报形象进度和规模，预售许可申报条件
有所提高。一是十五层及以下建筑达到总层数的二分之一；二是十五层以上建筑达
到总层数的三分之一且不少于七层；三是无土地或在建工程抵押的省、市重大房地
产开发项目，可降低至总层数的四分之一；四是不得小于栋或分层、分单元申请预
售许可；五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在20万平方米以下的，不得超过三次申请预
售许可；20万平方米以上的(含20万平方米)，不得超过五次申请预售许可。

在规范样板房设置与管理方面，《征求意见稿》提到，销售全装修商品房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应按不同户型和交付标准分别设置交付标准样板房，并对室内空间布局
进行合理提示。交付标准样板房的设置标准应与销售现场公示内容、《商品房买卖
合同》约定的交付标准保持一致。交付标准样板房自集中交付之日起3个月内不得
擅自拆除、出售。在项目主体建筑外设置的交付标准样板房确需拆除的，应提前向
公证机构申请保全证据公证备查。非住宅类新建商品房项目(如商业、办公、研发、
工业等)，应当说明土地、房屋规划用途，不得按住宅用途设置样板房。

另外，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受托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以圈存保证金、购买基金或理财
产品、拒绝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或按揭贷款等附加条件限制意向购房人参与登记、
选房的权利；不得接受不具备购房资格的意向购房人参与登记、选房；不得故意误
导、诱导、欺骗、强制或协助意向购房人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购房资格或规避限
购政策。意向购房人数多于项目准售房源的，倡导采取公证摇号方式公开销售。纳
入无房家庭购买商品住房优先选房范围的准售房源，应采取公证摇号的方式优先向
符合条件的意向购房家庭销售。

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预售许可前，不得自行或委托第三方，以认筹、预订、定制、
团购、吸纳会员等方式向意向购房人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费用。房地产开发企业取
得预售许可后收取预订款、定金、房价款的，应与买受人书面约定款项性质、金额
、违约责任等事项。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以机构或个人名义向买受人收取任何款项
。意向购房人未选定房源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在合理期限内退还认筹金等预订款
性质费用，自意向购房人申请退款之日起最长不超过5个工作日。

                                    1 / 2



智行理财网
武汉加强新房监管：交房3个月内不得擅自拆除和出售样板房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2 / 2

http://www.tcpdf.org

